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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公司30万元，退出时股权转让收入低于30万，为何要缴纳个税？

不正确的日常操作习惯，带来错误的法律预期，打了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官司。

A公司，原来有3个股东，分别是：潘某（40%持股）、施某（30%持股）、费某（
30%持股）。其中，潘某的40%持股，出资额为20万元。

为
了退
出A公司
，潘某将所持有的A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另两位股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内容大致如下：

1. 潘某将持有的A公司4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施某、费某，施某、费某各受让
20％的股权，并分别支付潘某转让费141000元，分三笔支付，付款方式为
：2021年2月28日前分别支付6000元，2021年7月31日前分别支付35000
元；2022年4月30日前分别支付100000元。

2. 约定潘某股权转让手续在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办理，施某、费某应积极
配合，股权转让所发生的费用由施某、费某承担。

3. 违约责任约定，等等。

也就是说，潘某把自己所持有的40%股权，以282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另外两名股
东。

事情看上去很顺利。协议签订后，施某、费某按约支付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2021
年6月11日，潘某与施某、费某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潘某退出A公司。

但是，到了要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35000元的时候，争议产生了，施某、费某二
人分别仅仅向潘某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7,000元，支付的款项数额不到第二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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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金额的一半。

施某和费某二人的理由是：他们代潘某向税务机关缴纳了潘某因股权转让所得产生
的个人所得税56400元，所以在第二期款项中扣除了代缴税金额。

经相关证据显示，确有以潘某为纳税义务人、金额为56400元的个人所得税纳税记
录，也确实有税务机关从A公司的账户扣收税款56400元的记录。代缴税的情况显
然是属实的。

但是，这个情况，好像并不在潘某原来的预期之内。潘某认为施某和费某二人违约
，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按照股权转让协议文本上显示的转让金额支付给
原告潘某。

实质上，潘某是不认可自己这次股权转让所得会产生个人所得税。潘某的主要理由
有2条：

1. 潘某投入A公司的资金有30多万，所以以28万元转出股权，不存在溢价，
不应当产生个人所得税。税务机关征税，是因为两被告未规范做账导致的
。

2. 《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因股权转让所产生的费用均应由买受方承担
，那么，即便有个人所得税，这个税费也应当由两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对此认为：

……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在未明确约定由两被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情况下
，本次股权转让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应当由法定的纳税义务人原告承担，原
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对个人所得税的支付义务进行了协商
明确，或双方间存在类似的交易惯例，并且两被告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前已
经通过书面通知的方式要求原告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缴纳税费，故原告主
张税费由两被告承担，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对此认为：

……潘某持股期间A公司工商登记的潘某持股比例为40％，认缴出资20万元
，其主张向A公司实际投资30万元，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出资部分被计
入股东投资款，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至于税务机关是否应当收取该笔个人
所得税，系税务机关的税务核定事项，目前并无证据证明税务机关核税不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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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个案件，来分析一下，看看从中可以学到什么经营和教训。

首先，潘某投入公司的资金据称有30多万，这从经验上来推测是有可能的。但是，
和相当多的公司的大股东类似，都没有把这些资金从法律上“转换”为注册资本或
者资本金性质。

通常的情况下，我都建议股东在投入资金之前要明确资金性质，要么是借款，要么
是资本金。是借款的话，就应当
与公司签订合规的借款合同
。假如是资本金的话，原则上应当直接转为注册资本，同时调整股权比例和公司章
程的记载。

潘某没有及时把投入的资金转换定性，也是造成税务机关只能按照现有注册资本数
额来确定股权的“原值”的重要原因之一，进而产生了个人所得税。

其次，在股权转让协议的文本内容上，潘某把关不足，所谓“股权转让所发生的费
用由施某、费某承担”的表述，并不能够涵盖转让方溢价所得的个人所得税。潘某
很可能是认为不应当有个税产生所以忽视了对协议条款的审查。

上面这两个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法律认知和操作习惯的问题，即在平时忽视那
些看上去没什么用的法律管理习惯，以为这样操作比较自由，其实，暗暗给自己套
了许多的绳索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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